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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工通〔2018〕89号

天津市总工会关于职工重病住院关爱资金
使用办法的补充规定

今年 7月 20 日，市总工会印发了《天津市总工会关于
设立职工重病关爱资金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办
法》），出资 1亿元设立职工重病关爱资金，自 8月 1日
起对在职持卡会员开展重病住院慰问。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
各级工会积极落实，受益人数不断增长，持卡会员普遍欢
迎。为进一步加大普惠服务职工覆盖面，为更多的职工送
去党的温暖，落实好“面向基层、面向普通、面向弱势、面
向急难”工作要求，更好地满足基层和职工的需要，现对职
工重病住院关爱资金使用办法做补充规定如下：

一、扩大慰问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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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办法》规定的慰问条件——“因工伤、职业病或

患规定范围内重大疾病而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

院治疗”——不变的基础上，将因其他疾病在基本医疗保
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情形也纳入慰问范围。

二、增设慰问金标准
在《办法》规定的慰问金标准——“因工伤、职业病

或患规定范围内重大疾病每年首次住院给予一次性 2000

元慰问金”——的基础上，对每年首次因其他疾病住院治
疗的在职持卡会员给予一次性 500元慰问金。

以上两种慰问金不能重复享受。
三、增加慰问形式
由职工所在单位工会组织将 500元慰问金和慰问信发

放给职工；慰问金以现金形式发放。
四、其他规定
1.对《办法》所附《会员住院慰问申报表》及《会员住

院慰问金汇总申请表》版式予以调整，自本补充规定施行
之日起按新版填报。

2.慰问对象均以在职持卡工会会员为限。慰问金的发放
管理、申报和拨付手续均按《办法》执行。

3.本补充规定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施行。本补充规定
与《办法》不一致的，依本补充规定执行。

4.本补充规定由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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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根据本补充规定精神及各级工会执行《办法》过程中

所反映的问题，制定了《天津市总工会关于职工重病住院

关爱资金使用办法的补充规定解读》，随本补充规定一并

印发执行；其中涉及对《办法》有关规定解释的内容，与

《办法》同时生效。

附件：1．会员住院慰问申报表（新版）
2．会员住院慰问金汇总申请表（新版）
3．天津市总工会关于职工重病住院关爱资金

使用办法的补充规定解读

天津市总工会
2018年 10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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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会员住院慰问申报表

编号： 填报日期：
基层工会名称

住
院
职
工

姓 名 性别 年龄
单位及职务

会员服务卡
18位银行卡号

10位会员卡号

患病名称
患病类型 工伤（职业病） 指定重病 其他疾病

入住医院 入院日期
慰
问
情
况

慰问日期 慰问金额
慰问地点 医院 家中 单位 （ ）

慰问金领取人 电话
工
会
干
部

姓 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签字

基层工会意见

（盖 章）

工会主席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上级工会意见

（盖 章）

工会主席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区局集团公司工会

意见

（盖 章）

审核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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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会员住院慰问金汇总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序
号 姓名 性

别
年
龄 工作单位 10位会员

卡号 病种 慰问
金额

慰问
日期

慰问金领取人 备注
姓名 电话

天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：
按照《天津市总工会关于设立职工住院关爱资金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《补充规定》，我

单位以上会员符合住院慰问条件，已由各基层工会实施慰问，共计 人，发放慰问金 元。
现申请市总工会拨付该慰问金。

分管主席：（签字） 申请单位：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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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天津市总工会关于职工重病住院关爱资金
使用办法的补充规定解读

为了更好地实施《天津市总工会关于设立职工重病关爱
资金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及《天津市总
工会关于职工重病住院关爱资金使用办法的补充规定》（下
称《补充规定》），现就相关问题进行如下解读：

一、在职持卡会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 500 元慰问
金？

答：在职持卡会员因病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
院治疗，但不属于工伤、职业病或规定的 38种重大疾病范
围的，按 500元标准给付慰问金。包括因非工伤意外伤害和
因 38种指定重大疾病之外的其他疾病而住院治疗。

以下住院情形不在慰问范围之内：
1．住院进行美容整形手术；
2．住院分娩或人工终止妊娠（因难产或意外流产等原

因必须住院治疗的除外）；
3．自杀、自伤等故意造成自身伤害，或因违法犯罪行

为造成自身伤害而引发的住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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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其他经市总工会认定的不属于正常因病住院的情形。
二、对于 2018年 8月 1日至 11月 1日间发生意外伤害

（非工伤）或其他疾病（非 38种指定重大疾病）而住院能
否给予慰问？

答：《补充规定》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生效。对于 11

月 1日前已出院的意外伤害（非工伤）或其他疾病（非 38

种指定重大疾病）的住院治疗，不予慰问。
三、职工住院治疗并已经按照 500元标准发放了慰问金，

但事后发现应按照 2000元标准发放慰问金的，或发生相反
情况的，应如何处理？

答：应根据实际情况，由基层工会向慰问对象补齐慰问
金差额，或者要求慰问对象向基层工会退还慰问金差额。《会
员住院慰问申报表》应重新填报，或者就补齐差额部分另行
填报。

四、一年内先后两次或两次以上住院，分别属于按 500

元标准给予慰问金和按 2000元标准给予慰问金的情形，如
何给予慰问？

答：无论是同一金额标准的慰问还是不同金额标准的慰
问，在一个自然年度之内均不能重复享有。但如果按 500元
标准给予的慰问发生在先，则应按照就高原则，对同一年度
内发生在后的工伤（职业病）或重大疾病再次进行慰问，慰
问金额为 1500元，即两种标准间的差额。反之，若已按 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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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标准给予慰问，则同一年度内不再对职工住院给予慰问。
五、虽经住院，但实施的是不以治疗为目的的例行身体

检查等非治疗手段，是否属于慰问范围？
答：慰问的对象应在住院后有针对性的对病症进行治

疗，或以进一步治疗为目的进行医学检查；对于不以进一步
治疗为目的而单纯实施身体检查等非治疗手段的住院，不予
慰问。

六、发放的慰问金是否须本人签收？
答：对于按 500元标准发放的慰问金应由领款人签收；

对于向职工本人按 2000元发放的工伤（职业病）及指定重
大疾病慰问金，根据职工病情及营造关爱氛围的需要，可以
不要求签收（职工主动签收的除外）。

由职工家属代收或对职工家属进行慰问的，慰问金应由
领款人签收。

七、慰问对象出于个人隐私的考虑，请求不对接受住院
慰问的情况予以公示的，是否允许？

答：可以允许，但须由慰问对象本人于公示前主动向基
层工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征得基层工会同意。此种情况下，慰
问金一律由本人签收；申请书应与住院证明材料一并报区局
集团公司工会归档留存；在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《会员
住院慰问金汇总申请表》备注项中注明“未公示”。

八、慰问对象在接受慰问前死亡的，如何慰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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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符合条件的慰问对象本人在接受慰问前死亡的，应
对其家属予以慰问。对家属的慰问只发放慰问金，不发放慰
问信，慰问金应由家属签收。

九、职工未经住院治疗而死亡的，是否予以慰问？
答：慰问对象因受伤或患病，经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

疗机构抢救无效死亡，而未办理住院手续的，其入院急救过
程可视同于住院治疗，应当按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依相
应的慰问金标准对家属予以慰问。

慰问对象因受伤或患病而死亡，死亡前未经医院急救或
治疗的，比照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依相应的慰问金标准
对其家属予以慰问。

十、《办法》施行之日（2018年 8月 1日）前发生的工
伤或认定的职业病，是否予以慰问？

答：《办法》施行之日（2018年 8月 1日）前发生的工
伤或认定的职业病，不属于《办法》慰问范围；但如果因该
工伤或职业病引发了并发症，且该并发症的发生时间是在
《办法》施行以后，对于住院治疗该并发症的，应按《办法》
予以慰问。

十一、2018年内，职工在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施行
前已经发生了住院，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施行之后又发
生的住院是否算作 2018年的“首次住院”？

答：2018年内，职工在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施行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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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的符合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相应条件的住院视为 2018

年的首次住院；即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施行前发生过住
院的，不影响《办法》和《补充规定》施行后因住院而应给
予的慰问。

十二、跨年度的连续住院如何对待？
答：对于住院期间跨越自然年度的，依照有利于职工的

原则选择视为上一年度的住院或下一年度的住院。但对同一
次住院，不能在两个年度内均予以慰问。

十三、享受市总工会出资的住院慰问后是否还可以享受
本单位出资的慰问？

答：持有效工会会员卡的职工按照《办法》及《补充规
定》享受慰问后，不影响其享受本单位出资的慰问。


